
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

农 业 农 村 部 办 公 厅
文件

农办社〔2024〕8 号

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

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社会工作部、农业农村(农牧)厅(局、

委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、农业农村局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,

按照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,进一步发挥好党建引领乡村

治理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,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、乡村治理

水平不断提升,中央社会工作部、农业农村部决定联合征集 2024

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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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主题

重点征集各地在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乡

村治理决策部署,强化党建引领机制作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经验

和有效做法。 各地推荐的案例以县级为主,也可以地市或乡镇、村

为单位。 案例应具有一定创新性,经验做法有实效、好操作,可复

制、能推广,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。

(一)推进乡村组织振兴。 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,建强村党

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,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

功能,发挥好农村自治组织、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,加强村干

部队伍建设,进一步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作用。

(二)减轻基层负担。 推进完善责任明晰、横向协同、纵向联

动、运行高效的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,建立健全基层职责清单和事

务清单,推动治理资源和服务重心下移,推动解决“小马拉大车”

等基层治理问题。

(三)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

系。 丰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

式,积极探索载体、路径、抓手,综合运用法律政策、村规民约、道德

舆论等方式,拓展“三治”结合的领域。

(四)拓展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渠道。 增强村民自治组织

能力,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,调动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

性、主动性,畅通和规范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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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创新务实管用治理方式。 完善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服

务、信息化支撑的治理平台,结合实际有效运用积分制、清单制等

治理方式;运用现代治理理念,在推动解决农村社会表现突出、农

民群众反映集中、存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中探索创新方式方法。

(六)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。 充分发动群众、组织群

众、依靠群众,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排查预警、多元化解机制,

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、利益协调、权益保障通道,做到“小事不

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。

(七)建设平安乡村。 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,持续打

击整治农村赌博、电信网络诈骗等行为,开展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治

理,加强法治乡村建设,增强农民群众法治意识。

(八)发挥乡村治理保障作用。 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与农村经

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,以有效的乡村治理方式促进乡村产业发展、

乡村建设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,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

二、案例要求

案例内容要重点突出、情况真实、数据准确,文字表述简明流

畅,包括摘要和正文两部分。 其中,摘要字数在 150 字左右,正文

字数在 2500 字左右,正文内容应包括基本情况、主要做法、经验成

效等。 同时,每个案例紧扣主题选送电子照片 3—4 张,单张照片

不小于 3M,像素不低于 2300×1700,并附图片说明。

各省份党委社会工作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组织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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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省份择优选报 5 个左右案例,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相关

材料并填写《2024 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荐表》 (见附

件),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前报送至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

司,推荐表的盖章扫描版及案例材料电子版发送至 xczl@ nrra．

gov． cn。 中央社会工作部、农业农村部在择优推介的同时,将组织

力量对相关案例进行教学转化和宣传推广。

联 系 人: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　 沙晓羽

联系方式:010-59193124

附件:2024 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荐表

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4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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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 年 7 月 11 日印发


